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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设置准则

（2024 版）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的规划管理，

改善城市静态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淮安市建设项目配

建停车设施设置准则》（以下简称《准则》）。

第二条 淮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

内的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适用本《准则》。

根据城市发展和交通条件，将中心城区划分为三类分区

（详见附件 1）。一类区包含以下范围的 4 个片区：

1 淮安古城区：楚州大道以西，涧河以北，里运河、城

西北路以东，翔宇大道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2 洪泽老城区：砚临河以西，洪新河以北，苏北灌溉总

渠以东，洞庭湖路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3 清江浦-淮阴-经开区核心区：银川路以西，古淮河以

南，南昌路以西，深圳路以北，天津路以西，大运河

以北，北京南北路以东，淮河路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4 生态文旅区：承恩大道以西，枚皋路以北，翔宇大道

以东，宁连路以南所围合的区域。

二类区包括东至铁云路，南至淮河入海水道和大运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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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西安路，北至新长铁路所围合的区域除一类区外的其他片区。

三类区指淮安市中心城区范围内除一类区、二类区外的其

他片区。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的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是指

建设项目建设时需配套建设的，提供本建设项目业主使用的车

辆停放，以及以本建设项目为目的地的外来车辆停放的设施与

场所；所指的车辆包括各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第四条 建设项目配置停车设施原则上应设置在其用地

范围内，应按照节地、节能、安全、高效的原则配建停车设施。

停车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规划核实。

第五条 相邻地块建设项目（不含住宅）在共同申请、统

一设计、统一建设、共同使用的条件下，经过批准后可集中统

一设置停车设施。鼓励相邻地块建设项目统一设置出入口。

第六条 建设项目应按附件2和附件3规定的标准分别配

建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特殊停车泊位（包括出租车、装卸车、

大巴车、救护车、无障碍车位）。

扩建建筑，其扩建部分应按附表规定设置各类停车位；原

建筑物配建不足的，新增建筑面积超过 3000 平米且超过原建

筑规模 25%的，应同时补充配建不低于原不足差额数的 20%。

第七条 商品房（含改善型住宅）、共有产权房机动车停

车配建指标采用双指标控制，即按户数和建筑面积两种方式分

别计算应配建停车位个数，取高值作为配建停车位数。住宅类

建设项目应设置访客机动车停车位，且不计入住户配建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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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数。访客车位按每 100 户居民不低于 1 个车位设置，且

总数最高不超过 20 个。

第八条 鼓励中小学及幼儿园设置学生接送临时停车位；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等建设项目应设置临时地面落客停车位。

临时性建设项目应根据其性质，参照按本《准则》规定设

置临时性停车位。

第九条 建设项目达到《淮安市交通影响评价指南》中交

通影响评价启动条件时，应通过交通影响评价确定停车配建设

施要求。

在涉及历史文化保护、商业步行街、地下空间等特殊区域

开发的建设项目，以及交通枢纽、大型展览馆、会议中心、体

育场馆等建设项目，其停车设施配建指标可由交通影响评价确

定，交评结论及意见应在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落实。

工业类、仓储类、配套办公管理用房类、市政公用设施类

（泵房、污水处理厂、变电站等）可根据具体用地条件、实际

停车需求，合理设置机动车停车泊位数。

第十条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可采用地下停车库、停车

楼、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地面停车场等多种形式。地面停车泊

位宜相对集中安排用地，并设置专用停车场和通道。

住宅、办公、商业、文体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类建设项

目应优先设置地下停车库。商品房地面停车的比例不宜超过住

宅配建停车总量的 10%，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公租房地

面停车泊位数不宜超过配建住宅总泊位数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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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规划建筑密度、绿地率、高度控制的前提下，鼓励

建设项目配套建设地上立体停车楼，在符合梁底净高不超过

2.4 米、无实体围护结构的条件下，可不计入地块容积率，但

地上立体停车楼的基底应计入建筑密度，立体停车楼视作地下

停车库计算停车位比例。

第十一条 新建住宅建设项目按配建标准设置的停车位

不得采用机械停车设施。

剧院、展览馆、体育场馆等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

共建筑不得采用机械停车设施。

建设项目按配建标准设置的停车位，确需设置机械停车的，

非住宅类一类区、二类区不宜超过按配建标准停车泊位总数的

15%，三类区不宜超过 5%。

第十二条 一类区内公共建筑出入口在已建成的有轨电

车站出入口 100 米、300 米范围内的，其配建的机动车停车泊

位可分别相应减少 15%、10%；二类区内公共建筑出入口在已

建成的有轨电车站出入口 100 米范围内的，其配建的机动车停

车泊位可减少 10%。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配建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与机动车

停车设施在空间上尽量整合协调，预留停车空间转化条件。建

设项目配建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经过规划批准后，可按 15:1

的比例换算配建机动车停车位。转化的非机动车泊位数不得超

过配建要求总量的 20%。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以下楼层，且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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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层地坪和室外地坪高差不应大于 7.0 米，与地面交通联系

方式应采用坡道式。

第十四条 新建项目应按《车库建筑设计规范》《淮安市

电动自行车充电停车场所设计技术细则（试行）》等相关规范

要求，配套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其中住宅类项目配

建的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占非机动车停车位比例不少于 80%。

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200 米。电动自

行车外廓尺寸应按 2.0 米×0.8 米进行设计；电动自行车露天

停放场所不计入容积率，场地边界（包括充电桩）与建筑物外

墙之间最近边缘的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6.0 米，受条件限制确

实难以满足的，应符合消防等安全要求。

第十五条 新建大于２万平方米的商场、宾馆、医院、办

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和文化旅游

场所停车场，建有充电设施的停车位原则上不少于总停车位的

10％，并划定专用标识。

新建住宅区固定车位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

条件，满足直接装表接电要求。

鼓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业园区等内部停车场配建

充电基础设施；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鼓励具备条件的加油（气）

站配建公共快充和换电设施；鼓励在停车场站配建城市公交、

出租、道路客运、物流等专用充电站；A 级以上景区结合游客

接待量和充电需求配建充电基础设施，4A 级以上景区设立电

动汽车公共充电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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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应充分预留汽车充电设施，配置标

准应在规划条件中予以明确。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设施的车位指标，机动车以

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装卸车、

大巴车以大型车为计算当量。核算车位时，各类车型车位可按

附件 4 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当量车型车位进行计算，一个子母

车位按照一个小型标准车位计算。

第十七条 建设项目可结合自身交通特性，在以标准车位

为主体的基础上，设置一定数量的其他车型机动车位，但其他

车型车位所占比例不应超出全部机动车位的 10%。

第十八条 大型综合性公共建筑，其配建车位数量应按附

件 2 所确定的各类建设项目车位配建指标分别计算后累计确

定。

第十九条 群体性建筑，在符合规定的配建停车设施总指

标的条件下，可以统一安排，协调布置。但分期建设的群体性

建筑，其分期停车设施配建数量应不低于同期应配建规模。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按配建指标计算的车位数，尾数不足

1 个的按 1 个计算。

第二十一条 淮安市中心城区以外的地区参照执行，涟水

县、盱眙县、金湖县可参照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准则》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由

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有效期 5 年。国家、省、

市相关规范、规定调整的，按照最新规定执行。城市更新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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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根据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本《准

则》生效前，已出具规划条件的建设项目，按照原规划条件执

行。

附件：1．停车分区示意图

2．建设项目标准车位配建指标

3．机动车特殊停车位配建指标

4．其他车型折合成小型汽车或自行车换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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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停车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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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区范围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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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设项目配建标准车位指标

建筑物分类 计算单位

机动车位
非机动

车位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下限 上限 下限 下限

住宅

商品房 户
100 ㎡建筑

面积
1.0 2.0 1.0 1.0 1.8

共有产权房、经济适

用房
户

100 ㎡建筑

面积
0.5 1.5 0.6 0.8 3.0

廉租房、公共租赁住

房
户 0.4 0.6 0.4 0.4 3.0

集中宿舍 100 ㎡建筑面积 0.3 0.6 0.3 0.3 2.5

办公

拥 有 执 法 、 服 务

窗口的行政办公
100 ㎡建筑面积 1.8 2.5 1.8 1.8 3.0

其他行政办公 100 ㎡建筑面积 1.5 2.5 1.8 1.8 3.0

商务办公 100 ㎡建筑面积 1.2 2.5 1.2 1.2 2.0

商业

服务

业

综合性商业

100 ㎡建筑面积

1.0 2.0 1.0 1.0 5.0

酒店 0.5 1.5 0.5 0.5 4.0

农贸市场 0.6 1.5 0.7 0.8 5.0

市场 1.2 2.0 1.2 1.2 6.0

餐饮、娱乐 1.5 2.0 1.6 1.7 4.0

医疗

卫生

综合医院

100 ㎡建筑面积

1.5 2.5 1.5 1.5 2.0

社区医院 1.0 1.5 1.0 1.0 2.0

专科医院 0.8 1.5 1.0 1.2 1.5

其它医疗 0.6 1.5 0.8 0.8 3.0

教育

大中专院校 100 名学生 5.0 -- 5.0 5.0 50.0

中学

教职工停

车位 100 名学生
5.0 -- 5.0 5.0 60.0

临时停车 3.0 -- 3.0 3.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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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住宅的非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以“户”为单位计算。集体宿舍

不包括学校学生集体宿舍。

2.新建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的教职工机动车位宜利用校园红线范围

内的地下空间设置，并加强管理。

3.中医医院按照综合医院配建，血站、卫生监督所、疾控中心等

公共卫生机构参照办公类行政办公配建。

4.工业仓储类建设项目配建指标仅供参考，应结合工作岗位设置

和实际停车需求，选取停车标准，若按员工数设置车位，宜不低于 0.4/

职工。

5.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的，建筑面积以计容建

筑面积为准（不含停车设施面积），但地下室中的商业、办公等部分

应按照其使用功能配建停车位。

6.不在附件 2 中的建设项目类别，应结合建设项目内部工作岗位

设置情况和停车需求特征，参照类似类别确定停车泊位数。

小学、

幼儿园

教职工停

车位 100 名学生
5.0 -- 5.0 5.0 8.0

临时停车 3.5 -- 3.5 3.5 40.0

游览

场所

主题公园、游乐场 车位/公顷占地面

积

8.0 -- 8.0 8.0 15.0

一般公园 3.0 -- 3.0 3.0 20.0

文体

设施

文化场馆、博物馆 100 ㎡建筑面积 0.6 2.5 0.6 0.6 5.0

展览馆、会议中心 100 ㎡建筑面积 0.6 2.5 0.6 0.6 5.0

影剧院、体育场馆 100 个座位 3.0 -- 3.0 3.0 15.0

工业

工业厂房 100 ㎡建筑面积 0.3 0.5 0.3 0.3 1.0

物流仓储 100 ㎡建筑面积 0.5 0.8 0.5 0.5 1.0

工业办公、创新研发 100 ㎡建筑面积 0.6 -- 0.6 0.6 1.0

交通

枢纽
汽车站、火车站等 高峰日每百位旅客 2.0 --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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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机动车配建特殊停车位指标

建设项目

类型
计算单位 装卸车位

大巴

车位

出租

车位

无障碍

车位

住宅
10000 ㎡建

筑面积
— — —

每 100

车位设

置 1 个

宾馆 100 个客房

每 100 客房设置 1个，

超过 3 个时，每增加

200 客房，增设 1个。
1.0 0.5

办公
10000 ㎡建

筑面积
— — 0.5

商业
10000 ㎡建

筑面积

每 5000 ㎡建筑面积设

置 1个；超过 3 个时，

每增加 10000 ㎡增设 1

个；超过 6个时，每增

加 15000 ㎡增设 1个。

1.5 1.0

餐饮娱乐
1000 ㎡建

筑面积
1.0 — 1.0

生产研发、

科研设计

10000 ㎡建

筑面积
— 0.5 —

综合、专科

医院
100 个床位

急诊区按需设救护车

位

医疗固废按需设置装

卸车位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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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其他车型折合小型汽车或自行车换算系数

车型 换算系数

机动车

微型车 0.7

小型车 1.0

轻型车 1.5

中型车 2.0

大型车 2.5

铰链车 3.5

非机动车

自行车 1.0

三轮车 3.0

电动自行车 1.2

其他 机动轮椅车、二轮摩托车 1.5

注：换算系数根据《车库建筑设计规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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